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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办公厅关于改革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公路建设项目

施工招标管理制度的通知 

 
(厅公路字[2008]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上海市市政

工程管理局： 

  为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7〕33号）的要求，部决定改革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的公路建设项目施工

招标管理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的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招标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其中,

属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交通部确定的其他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其工程施工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结果和

评标报告报交通部备案；其他公路建设项目工程施工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结果和评标报告按照项目

管理权限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备案管理工作按照《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交通部令2006年第7号）的规定执行。 

  二、招标人应当加强与贷款方或者资金提供方的沟通和协调。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应当制定有效

措施，防范低价抢标和让标行为；在合同谈判和中标人进场时，要具体落实投入项目施工的人员和设

备，保证其履行合同的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履约检查，确保按合同约定完成施工任务。

对中标候选人无故放弃中标资格等扰乱市场秩序的，应按照《关于印发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体系指

导意见的通知》（交公路发〔2006〕683号）的规定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使用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的公路

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活动和工程实施的行政监管，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规范市场秩序，对不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规定的招投标活动应及时制止和纠正，确保工程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办公厅 

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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